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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3     证券简称：ST 生化     公告编号：2017-055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有重大事项待公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6月21日下午开市

起停牌，后经与有关各方论证本次停牌的重大事项为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原预

计在2017年7月21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现公司申请继续停牌，并预

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主要交易对方 

主要交易对方为标的资产的股东周满祥、魏琳等自然人,持股比例42.2%，其他

股东正在商谈中； 

2、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方式初步拟定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支付形式根据具

体交易安排进行调整； 

3、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山西康宝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二、公司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及延期复牌原因 

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相关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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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协商和论证。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工作量较大，公司及相关各方尚需就交易方

案进行进一步协商和论证，相关工作难以在1个月内完成，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顺利进行，维护投资

者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7年7月21日开市起继续停

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将加快推进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程，并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三、公司股票停牌前1个交易日的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量（股） 股份类别 

1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61,621,064 A股人民币普通股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医疗

健康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794,798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3 浙江民营企业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529,358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4 天津红翰科技有限公司 6,090,000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全球视野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788,817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商业

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3,778,832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7 费占军 3,376,700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医疗

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22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9 李欣立 2,800,000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轻资产投

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464,216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医疗健康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794,798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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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民营企业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529,358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全球视野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788,817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商业

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3,778,832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5 费占军 3,376,700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医疗

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22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7 李欣立 2,800,000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轻资产投

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464,216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2,213,997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10 张寿清 2,000,000 A 股人民币普通股 

    四、承诺事项 

若公司未能在继续停牌的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方案且公司未提出

延期复牌申请或者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最晚将于2017年8月21日恢复交

易，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是否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相

关原因。  

若公司决定终止重组，或者公司申请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后仍未能披

露重组方案并导致终止本次重组的，公司承诺自披露终止重组决定的相关公告之日

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